
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實地學習、教育志工服務學習暨 

教育專業演講認証實施要點 
 

108 年 8 月 29 日 108 學年度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
109 年 9 月 28 日 109 學年度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 

113 年 4 月 30 日 112 學年度第 7 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 

一、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 師資生實地學習、志工服務暨教育專業

演講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係依據教育部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

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」、本校「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

分一覽表」及本校「學生教育學程修習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本要點旨在強化師資生教育專業能力、增加教學實務經驗、提升教育服務的精神，促進

師資生職前教育課程與教學現場間之連結及應用。 

三、辦理實地學習時數認定之權責單位為師資培育中心。本校學生於取得師資生資格後，始

得採認實地學習、教育志工服務學習暨教育專業演講，取得師資生資格前之時數及演講

場次不予認定。 

四、實習學習(至少 54 小時) 
依據教育部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」，師資

生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學校教育現場進行見習、試教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

業輔導或服務學習，其時數至少 54 小時，並經由本中心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

能，始能領取本校「中等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」。本中心認定之實地學習

項目包括： 
(一)實地見習、試教：至中等學校進行見習、試教等相關工作。 
(二)補救教學：至中等學校負責或協助補救教學等相關工作。 
(三)課業輔導：至中等學校負責或協助課業輔導等相關工作。 
(四)服務學習：至中等學校或校外教育相關機構(服務對象需為國高中學生)進行服務學

習等相關工作。 
(五)參與本中心所辦理之中等學校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師資培育相關活

動。 
(六)其他：與實地學習相關之項目，需事先經本中心認可。 

五、教育志工服務學習(至少 5 小時) 
培養師資生服務熱誠並奉獻其專業能力，並由服務中豐富學習機會，協助其發展良

好品格與態度、拓展人際關係、提高學習表現、培養問題解決與溝通協調能力。本中心

認定教育服務學習項目包括： 
(一)擔任課程教學助理 TA，每一門採認 5 小時。 
(二)參與本中心所辦理之中等學校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師資培育相關活

動。 
(三)協助本中心相關計畫及活動執行，服務內容及時數依本中心公告為主。 



(四)與教育相關之志工服務：如：永齡希望小學、中山幼稚園、教育課輔機構、學生營

隊等。 
(五)其他：需事先經本中心認可。 

六、教育專業演講(至少 15 場次) 
為增進師資生對於教育知識及能力的深度及廣度，本中心將演講分為 A、B、C 三

類， 其中 A 類演講至少需達 8 場以上、C 類至少需達 5 場以上。 
(一)A 類演講：本校師培中心暨教育研究所公告之教育相關研討會、工作坊或講座。 
(二)B 類演講：校內、外與教育相關之研習活動、工作坊或講座。 
(三)C 類演講：本中心所辦理精進教育專門學科相關講座。 

七、師資生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前完成實地學習、教育志工服務學習暨教育專業演

講，並配合本中心公告之時程辦理認證。通過認定者，方可參與教育實習課程。 

八、抵免標準： 
(一) 實習學習及教育志工服務學習：曾在他校修習教育學程，移轉修習資格至本校

者，提出相關申請並經由本中心審核後，可辦理抵免作業。欲抵免之時數應為具該

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時為限，至多抵免 54 小時。 
(二) 教育專業演講：曾在他校修習教育學程，移轉修習資格至本校者，提出相關申請

並經由本中心審核後，可辦理抵免作業。欲抵免之演講應為具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

格時為限抵免，至多抵免 5 場次 A 類演講。 

九、本要點自 113 年 8 月 1 日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。 
十、本辦法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  



國立中山大學「實地學習紀錄表」 
(108.8.29修訂) 

(一)本校學生於取得師資生資格後，始得進行實地學習，取得師資生資格前之時數不予認定，且須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完成。 
(二)師資生完成每項實地學習後，應填寫「實地學習紀錄表」（格式另訂之），須經實地學習主辦單位或授課教師核章。 
(三)本表每至一個實地學習學校須填寫一張，不敷使用請自行至師資培育中心網頁下載列印。 

師
資
生
基
本
資
料 

學系(所) 
年級/班別 

 學程編號  

姓名  具修習 
資格年度 ＿＿＿＿學年度第      學期 

未來擬任教類科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 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認
定
項
目 

服務項目 認定範圍 
□見習     □試教 
□實習     □補救教學 
□課業輔導   □服務學習 
□其他符合教育專業知能的內容(請簡
述)： 

□ 1.分科/領域（群科）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  
□ 2.其他教育專業課程。 
□ 3.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所辦理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。 
□ 4.本校辦理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，例如史懷哲計畫。 
□ 5.學生自行至校外參與之師資培育相關活動(包含課室觀察、參與備課、教材共

備或參與議課等)  

地
點
及
時
間 

實地學習 
學校 
(校名) 

 
服務日期、 
時間與時數 

年 月 日 時間(時：分) 時數 

   ：  至  ：  

實
地
學
習
內
容
及
省
思 

 

活
動
照
片
與
說
明(

非
必
要
資
料
，
視
主
辦
單
位
及
授
課
教
師
規
定
填
寫) 

 

 師資生簽章 主辦單位或授課教師簽章 

簽
章 

  



國立中山大學師「實地學習」時數認定總表 
(108.O.O 修訂) 

 

師
資
生
基
本
資
料 

學系(所) 
年級/班別 

 學 號  

姓名  具修習 
資格年度 ＿＿＿學年度第     學期 

未來擬任教類科 
（請擇一勾選） 

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 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上述科別名稱請參照本校「中等學校師類科教育學程教師任教專門科目對照表」以全稱填寫) 

申
請
認
定
項
目 

序
號 服務日期 實地學習學校及內容 服務時數 

審核情形 
(由師資培育中心填寫) 
採認項目 採認時數 

1 /  /     

2 /  /     

3 /  /     

4 /  /     

5 /  /     

6 /  /     

7 /  /     

8 /  /     

9 /  /     

10 /  /     

11 /  /     

12 /  /     

13 /  /     

14 /  /     

15 /  /     

16 /  /     

17 /  /     

20 /  /     

以上欄位不敷使用可自行增列使用 
申
請
認
定
時
數 

本次申請認定時數 實地學習 
紀錄表件數 

申請人簽名 分科/領域教材教法或教學實習
課程實施時數小計 

其他時數 總時數 

    件 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※師資生應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前完成實地學習時數 54 小時之認定。 
※應於每學期期末申請採認，最遲應於參加教育實習前送交師資培育中心進行認定。申請時需附上尚未申請採認之歷次「實

地學習紀錄表」正本。 

以下由師資培育中心審核填寫 

●本次經審查共已完成＿＿＿小時。 (此為第_____次申請) 

承辦人 導師 主任 

 

  


